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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　警察勤務之總論

警察行使職權

警察職權行使法第6～11、15條

警察職權係指警察為達成其法定任務，於執行職務時，依法採取查證身分、

鑑識身分、蒐集資料、通知、管束、驅離、直接強制、物之扣留、保管、變

賣、拍賣、銷毀、使用、處置、限制使用、進入住宅、建築物、公共場所、

公眾得出入場所或其他必要之公權力之具體措施。

警察得於公共場所或合法進入場所查證身分之人員：

得查證

其身分之人

合理懷疑其有犯罪之嫌疑或有犯罪之虞者

有事實足認為防止其本人或他人生命、身

體之具體危害，有查證其身分之必要者

滯留於有事實足認有陰謀、預備、著手實

施重大犯罪或有人犯藏匿之處所者

滯留於應有停（居）留許可之處所，而無

停（居）留許可者

行經指定公共場所、路段及管制站者

有事實足認其對已發生之犯罪或即將發生

之犯罪知情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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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證人民身分，得採取下列之必要措施：

採行措施

詢問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出生地、國籍、

住居所及身分證統一編號等

令出示身分證明文件

若有明顯事實足認其有攜帶足以自殺、自

傷或傷害他人生命或身體之物者，得檢查

其身體及所攜帶之物

攔停人、車、船及其他交通工具

攔停交通工具採行措施：

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，得予以攔停並採行下

列措施。

採行措施

要求駕駛或乘客出示相關證件或查證身分

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

檢查引擎、車身號碼或其他足資識別特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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蒐集資料：

警察為維護治安之必要或為防止犯罪等因素，進行資料之蒐集。

資料蒐集

除經起訴且審判程序尚未終結或違反

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案件者外，至遲應

於資料製作完成時起1年內銷毀之

除因調查犯罪嫌疑或其他違法行為，

有保存之必要者外，至遲應於資料製

作完成時起1年內銷毀之

於達成目的後，除為調查犯罪行為，

而有保存之必要者外，應即銷毀之

攝影、錄音或科

技工具

攝影、科技工具

或裝設監視器

目視或科技工具

G P S  追蹤器偵
查犯罪

由於國內相關法制尚未完備，警察使

用 GPS 追蹤器偵查犯罪，常有侵害
隱私權之疑慮

治安顧慮人口定期查訪：

警察為維護社會治安，並防制下列治安顧慮人口再犯，得定期實施查訪。

治安顧慮人口

曾犯殺人、強盜、搶奪、放火、妨害性自

主、恐嚇取財、擄人勒贖、竊盜、詐欺、

妨害自由、組織犯罪之罪，經執行完畢或

假釋出獄者

曾犯殺人、強盜、搶奪、放火、妨害性自

主、恐嚇取財、擄人勒贖、竊盜、詐欺、

妨害自由、組織犯罪之罪，經執行完畢或

假釋出獄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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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察勤務機構

警察勤務條例第5～8、14、15條、警察分駐所派出所設置基準第5點

基本單位―警勤區：

性質：警察勤務區，簡稱警勤區，為警察勤務基本單位，所謂基本單

位，是指工作執行、推展的最小個體而言。

設置及劃分原則：警勤區之劃分，應參酌治安狀況、地區特性、警力多

寡、工作繁簡、面積廣狹、交通電信設施及未來發展趨勢等情形，適當

調整之。

自治區域

村里過小，得以二以上村里劃設一警勤區

村里過大，得將一村里劃設二以上警勤區

人口疏密 2千人口或 5百戶以下劃設一警勤區

同級單位：

駐在所：偏遠警勤區未能與其他警勤區聯合實施共同勤務者，得設置

駐在所。

入山檢查所。

任務或功能：

勤區查察：於警勤區內，由警勤區員警行之。

個別勤務與共同勤務之分別實施：警察局基於事實需要，須將個別勤

務與共同勤務分別實施時，得以分局或分駐所、派出所為單位，指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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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察勤務之方式與警察執勤應有的素養

警察勤務條例第11、12條

個別勤務：

在每一勤務執行機構轄區，劃定若干警勤區，派定員警在該警勤區由個人

專責擔任之勤務，謂之勤區查察，係屬警察個別勤務項目，在本質上為預

防性勤務。

共同勤務：

每一勤務執行機構中，由二人以上按勤務分配表輪流交替互換實施之勤務。

方式 作法

守望

於衝要地點或事故特多地區，設置崗位或劃定區域，由服

勤人員在一定位置瞭望，擔任警戒、警衛、管制；並受理

報告，解釋疑難、整理交通秩序及執行一般警察勤務

巡邏

劃分巡邏區（線），由服勤人員循指定區（線）巡視，以

查察奸宄，防止危害為主；並執行檢查、取締、盤詰及其

他一般警察勤務

臨檢
於公共場所或指定處所、路段，由服勤人員擔任臨場檢查

或路檢，執行取締、盤查及有關法令賦予之勤務

勤區查察
於警勤區內，由警勤區員警執行之，以家戶訪查方式，擔

任犯罪預防、為民服務及社會治安調查等任務

第二章　警察勤務之實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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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班

於勤務機構設置值勤臺，由服勤人員值守之，以擔任通訊

連絡、傳達命令、接受報告為主；必要時，並得站立門首

瞭望附近地帶，擔任守望等勤務

備勤
服勤人員在勤務機構內整裝待命，以備突發事件之機動使

用，或臨時勤務之派遣

警察執勤應有的素養：

崇尚法治、人權之信念。

樹立忠誠、和諧之警察形象。

胸懷積極、主動的工作熱忱。

個別勤務――勤區查察

警察勤務條例第11條第1款

勤區查察之內涵：

警勤區之查察工作，係以家戶訪查為手段，以期達到犯罪預防、為民服務

及社會治安調查等勤務功能，此外，因尚須在轄區內巡簽，故亦具有巡邏

勤務之意義，此亦即查巡合一。

查巡合一家戶訪查 巡邏勤務

手段 巡簽

勤區查察之目的：

以達成面的監控（面式勤務）目標為前提，勤務目的在於「了解人口動

態、鑑別人口良莠、掌握犯罪根源、維護社會治安、加強為民服務、增進

警民關係」，是維護警勤區治安的根本手段，且為與居民最為接近之方

式。最類似社區警政（Community Policing）的作法。

勤區查察之工作任務：

犯罪預防：防制犯罪包括事先採取有效措施、以防範犯罪於未然的「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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罪預防」，以及對於已犯罪的犯罪者應採取何種措施，以制止其將來再

犯罪的「犯罪壓制」2類。

其中，犯罪預防基本上有4種途徑：

途徑 作法

刑事司法預防 傳統警政及刑事司法機構的嚇阻、長期隔離及矯治策略等

情境犯罪預防 減少犯罪的機會和增加犯罪的困難度或風險

社區犯罪預防

個人犯罪的可能性和他居住於何處有關，故改變社區會影

響一個人的行為，透過改變影響犯罪的社區環境，及家庭

、同儕、規範和組織等因素減少犯罪行為

發展性預防
在防止個人犯罪傾向的產生，若能去除有害個人成長因素

，或降低個人衝動性，則可有效減少犯罪行為

政府管理犯罪者之責任

社會學學者 Email Durkheim 在社會學方法論提及，政府管理犯罪者的責任，不能

單靠強制力的行使，而達到政府所認定的理想境界，應效法醫生的角色，在疾病

未發生前，即告訴人們符合衛生要求的預防方法，使人們能夠據以抵抗疾病的發

生；若疾病一旦發生，則能實施有效的治療，使其迅速恢復健康。

此理論應用於犯罪預防上，亦即在犯罪未發生之前，應給予人們一套符合社會文

化規範的行為準則，使人們能夠抵抗犯罪的誘惑，並計算犯罪的風險，以有效預

防犯罪的發生；若犯罪一旦發生，則應全力處理，以進一步防止更大的危害繼續

發生。

（參鄭文竹著，2014，《警察勤務》，頁180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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訪查之原由與發展

→加入徒步巡邏以與民眾深入接觸，提高見警率。

→即社區警政之發軔。

→人民想提升生活品質。

→社區參與＋警察執法解決違法亂紀問題。

→採取預防式的問題解決。

→�以問題導向警政為名提出�SARA�模式，針對特定問題尋求最合適的社區問
題解決方案。

→�社區警政的真正內涵就是建立與社區間的合作夥伴關係。

→�社區警政與問題導向警政重點不同，但可相輔相成、互為運用。

→社區警政源自於美國（1970年代）。
→�日本的交番制與巡迴聯絡制已具備社區警政之雛形，並朝向社區警政的趨勢

改進。

→�當今犯罪防治官、犯罪預防工作、社區警政三位一體，互為表裡。

→以三級預防模式運用於社區警政之犯罪預防。

→�儘量授權及賦能予基層員警，讓社區警察以面對面的方式直接與居民接觸，

爭取民眾的信任而使其願意投入關心社區治安事務，具體的作法即是警察勤

務條例第19條之指派員警專責執行勤區查察、重新調整劃分警勤區、取消家
戶訪問簽章表轉為家戶訪查，整合社區警察長期派駐在同一轄區經由所屬長

官充分授權自負成敗責任共謀社區之發展與問題解決。

→�社區治安工作之具體實踐：六星計畫（含社區治安）。

我國社區警政

堪薩斯巡邏實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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訪查是社區警政之實踐

沿革：戶口查察→

訪查：修正不合時宜作法，融入社區警政理念，由

警勤區員警以「訪查」方式取代戶口查察，擔任犯

罪預防與宣導、為民服務及社會治安調查等任務。

社區治安工作：並深入了解社區，重視並回應民眾需

求，提升警政服務滿意度，推動社區治安工作。

訪查之價值：社區警政的精神及民主警政的理念。

訪查推行之目的：預防犯罪、為民服務、社會治安調查。

�訪查之法源依據：警察勤務條例第11條第1款。
→�警察勤務區訪查辦法、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。

→�訪查是勤區查察的重要工作之一。而勤區查察的執行方式為訪查，但並

非是以訪查取代勤區查察。其係以查巡合一的勤務代替過去的戶口查

察。

�訪查行政行為之規範：行政程序法、警察職權行使法、個人資料保護法、

政府資訊公開法等。

�根據戶警聯繫作業要點，加強連結戶政單位之電腦資料檔，使警勤區員警

可有充裕的訪查時間，作動態治安狀況之掌握，以及為民服務工作之推

動。



警察勤務條例第11條第1項→�警察勤務區訪查辦法第2條前段→警勤區
訪查工作。

警察職權行使法第15條第3項→�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第1條→警察勤
務區訪查辦法第2條但書→治安顧慮人
口的訪問。

失蹤人口查尋作業要點→�失蹤人口查尋。



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：實施訪查之細部規定。

治安顧慮人口查訪作業規定：實施顧慮人口查訪之細部規定。

失蹤人口查尋作業要點：實施失蹤人口查尋之細部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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堪薩斯預防巡邏實驗

關於巡邏密度與犯罪控制關係之發現：

巡邏的密度、大規模的警力掃蕩與犯罪控制是否有關，依據警察學者研究

結果如下：

研究結果

巡邏密度的多寡與刑案發生無直接關連

機動巡邏並無法降低犯罪率及提高破案率，

亦無法增加民眾安全感及對警察之信賴

報案反應時間並非十分重要，更重要的是

民眾願意立即報案或適時提供情報與作證

犯罪偵查效果不大，刑案得以偵破，大多

為民眾之指證與協助等

「較快反應時間（Faster Response Time）」之意義：

Calvin Clawson & Samson K. Chang（1977）針對美國西雅圖市警察局所

規劃之分派巡邏車系統，其主要目的在於減少警察對民眾報案的反應時

間，尤其是那些重大案件的報案，更應予以注意。一般而言，許多警察

人員均深信，越是縮短重大案件報案後的反應時間，越可得到民眾對此

案件的警政滿意度；此外，對「反應時間的縮短，能增加逮捕在犯罪進

行中之罪犯的概率」的認知，更是一般警察人員牢不可破的觀念。

注重警察反應時間的目的，在於提升警察的機動效率，以確保社會治安。

西元1981年，美國司法協會贊助威明頓市及伯明罕市之研究結果發現：

有15%的民眾報案案件，是需要警察立即反應的；但剩餘85%的民眾報

案案件，則是無需警察立即反應者。而對民眾的調查意見中也發現，市

民大多數認為「採取以區別的方式，來處理民眾報案之策略」，可以省

下更多的警察人力及物力，以去為民眾作更多其他需要即時性服務之工

作。


